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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教育部 函

受文者：基隆市政府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14600053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有關落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留職停薪期間申請提

前復職之審核與核准程序及相關因應措施案，請查照。

查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5條規定略
以：「……(第2項)教師申請留職停薪之期間，應以學期為
單位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……三、因特殊

事由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。(第3項) 前項留
職停薪教師已於寒、暑假復職，又因同一事由申請於次學

期開學後留職停薪者，應有不可預期之緊急情事；其認定

有疑義時，得由服務學校編制內相關人員組成諮詢小組，

提供意見作為核准之參考......。」第6條規定略以：「(第1
項)留職停薪人員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於留職停薪期
間屆滿之次日復職。但其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原因消滅

後，應申請提前復職。......(第7項)依第1項、第3項及第4項
提前復職或延長留職停薪者，應有不可預期之緊急情事；

其認定有疑義時，得比照前條第3項規定程序辦理。」第
11條規定略以：「……(第2項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、運
動教練、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研究人

員申請留職停薪之核准程序，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
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承辦人：蕭椲蓁
電話：04-3706-1519
電子信箱：e-p151@mail.k12ea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3月14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第1頁，共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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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。(第3項)前項核准程序，於教師有第5條第3項申請留職
停薪或第6條第7項提前復職或延長留職停薪之情形者，應
明定須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，或由服務之學校核准後

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。」

據上，有關專任教師於留職停薪期間提前復職之申請與核

准程序，本辦法第6條第7項、第5條第3項及第11條規定已
有明確規範。專任教師於學期中復職並非常態，留職停薪

之教師申請提前復職，須有不可預期之緊急情事(如有疑
義，得由諮詢小組提供意見)，且尚須經各主管教育行政機
關所定之核准程序，始得成立，以確保留職停薪教師提前

復職之申請確實適法，並維護學生及代理教師權益。本部

業分別以111年2月16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017193號函及113
年9月2日臺教授國字第1136002015號函周知各地方政府，
重申留職停薪教師申請提前復職，應確實適法，以維護代

理教師及學生受教權。

查本部前以113年3月1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35500550號函
請各地方政府督導所轄學校，應於獲知留職停薪教師需提

前復職時，同步通知代理其職缺之代理教師職缺變動，以

利各該代理教師併同因應後續謀職。為兼顧代理教師工作

權及專任教師依法申請提前復職之權益，除應落實專任教

師留職停薪期間申請提前復職之相關審核及核准程序，並

建議貴府(局)於核准留職停薪教師提前復職時，同步函知
所轄各學校如有課程需求需聘任代理、代課教師者，得逕

洽該留職停薪教師之服務學校，洽詢原代理教師任教意

願，主動提供各該代理教師謀職機會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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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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